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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百零九次（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2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甲18号北京·国际大厦A座10层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50
2,097,577,196

73.5507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邓立新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列席5人，公司董事任力先生、梁志爱先生，独立董事霍文营先生、王扬女

士、仲为国先生、张多蕾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列席会议。
2、公司董事会秘书郑奕女士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95,162,710
比例（%）
99.8848

反对
票数

2,318,986
比例（%）
0.1105

弃权
票数
95,500

比例（%）
0.0047

2、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95,100,210
比例（%）
99.8819

反对
票数

2,414,986
比例（%）
0.1151

弃权
票数
62,000

比例（%）
0.0030

3、议案名称：关于确定公司对外担保额度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86,463,444
比例（%）
99.4701

反对
票数

11,074,752
比例（%）
0.5279

弃权
票数
39,000

比例（%）
0.0020

4、议案名称：关于关联法人与公司进行共同投资、资产收购和出售、管理服务暨关联交易等授权
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42,297,727
比例（%）
99.5703

反对
票数

2,320,886
比例（%）
0.4261

弃权
票数
19,000

比例（%）
0.0036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南商银行关联交易专项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40,267,315
比例（%）
99.1975

反对
票数

4,357,498
比例（%）
0.8000

弃权
票数
12,800

比例（%）
0.0025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浦发银行关联交易专项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40,258,315
比例（%）
99.1959

反对
票数

4,346,298
比例（%）
0.7980

弃权
票数
33,000

比例（%）
0.0061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95,046,077
比例（%）
99.8793

反对
票数

2,523,119
比例（%）
0.1202

弃权
票数
8,000

比例（%）
0.0005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及确定其审计费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095,155,810
比例（%）
99.8845

反对
票数

2,328,986
比例（%）
0.1110

弃权
票数
92,400

比例（%）
0.0045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关于补选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部分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9.01
9.02

议案名称

李明
朱永玲

得票数

2,093,299,179
2,093,540,286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9.7960
99.8075

是否当选

是
是

(三)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持股 5%以上普通股
股东

持股 1%-5%普通股
股东

持股 1%以下普通股
股东

同意
票数

2,083,986,844
0

11,113,366

比例（%）

100.0000
0.0000
81.7739

反对
票数

0
0

2,414,986

比例（%）

0.0000
0.0000
17.7698

弃权
票数

0
0

62,000

比例（%）

0.0000
0.0000
0.4563

其中:市值 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市值 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9,203,044
1,910,322

92.1157
53.0702

725,700
1,689,286

7.2637
46.9298

62,000
0

0.6206
0.0000

(四)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2
3

4

5
6
7

8

议案名称

公司 2025 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

关于确定公司对外担保
额度授权的议案

关于关联法人与公司进
行共同投资、资产收购
和出售、管理服务暨关
联交易等授权事项的议

案
关于公司与南商银行关
联交易专项授权的议案
关于公司与浦发银行关
联交易专项授权的议案
关于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的议案
关于续聘 2026 年度审
计机构及确定其审计费

用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1,113,366
2,476,600

11,250,466

9,220,054
9,211,054
11,059,233

11,168,966

比例（%）

81.7739
18.2232

82.7827

67.8426
67.7764
81.3756

82.1830

反对

票数

2,414,986
11,074,752

2,320,886

4,357,498
4,346,298
2,523,119

2,328,986

比例（%）

17.7698
81.4898

17.0774

32.0631
31.9807
18.5655

17.1370

弃权

票数

62,000
39,000

19,000

12,800
33,000
8,000

92,400

比例（%）

0.4563
0.2870

0.1399

0.0943
0.2429
0.0589

0.6800

2、累积投票议案
关于补选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部分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9.01
9.02

议案名称

李明
朱永玲

得票数

9,312,335
9,553,442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68.5216
70.2957

是否当选

是
是

(五)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中，议案3为需要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上述议案中，议案4-6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信达投资有限公司。
本次会议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郭昕律师、仲路漫律师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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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
重 要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于2026年5月

12日以通讯形式召开。会议通知及相关议案材料已以电话、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公司董事

应参加表决11人，实际参加表决11人。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经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全体董事一致推举董事李明先生担任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代表公司

执行公司事务，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结束之日。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董事会部分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

同意调整公司董事会部分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

1.战略委员会（7名）

由董事李明先生、宗卫国先生、朱永玲女士、魏一先生、黄仁祝先生、梁志爱先生、仲为国先生组

成，李明先生任召集人。

2.提名委员会（3名）

由董事霍文营先生、王扬女士、李明先生组成，公司独立董事霍文营先生任召集人。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3名）

由董事仲为国先生、王扬女士、李明先生组成，公司独立董事仲为国先生任召集人。

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结束之

日。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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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于2026年5月12日在烟台市芝罘区冰轮路1号

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已于2026年4月11日在《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www.cninfo.com.cn网站发布了召开本次股东会的通知。本次

会议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李增群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的代理人共274人，代表股份460,819,77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6.4312%，其中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为274人，代表股份460,819,777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4312%。

3.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长李增群先生，董事、总裁赵宝国先生，董事、常务副总裁舒建国先生，副总裁、财务负责

人吴利利女士，董事会秘书孙秀欣先生, 山东睿扬（烟台）律师事务所李春颖、江志珍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审议通过董事会2025年度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60,418,9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30%；反对373,874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1%；弃权26,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9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539,4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68%；反对373,87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68%；弃权26,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4%。

议案以普通决议通过。

2.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460,401,6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93%；反对373,874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11%；弃权 44,2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522,1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98%；反对373,87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68%；弃权44,2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4%。

议案以普通决议通过。

3.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60,422,6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38%；反对373,974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2%；弃权23,1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543,2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04%；反对373,97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69%；弃权23,1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7%。

议案以普通决议通过。

4.审议通过《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决定2026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

议案》

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母公司2025年度实现净利润 269,167,728.37元，根据《公司章

程》规定提取10%法定盈余公积金26,916,772.84元。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合并报表未分配

利润为4,464,048,184.06元，母公司报表未分配利润为2,792,638,487.73元。按照合并报表、母公司报

表中可供分配利润孰低的原则，公司2025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2,792,638,487.73元。

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即以2025年12月31日总股本992,477,98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现金1.00元（含税），本次合计分红99,247,798.50元。

公司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股本由于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等原因而发

生变化时，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相应调整。

为积极履行上市公司分红责任，提高投资者回报水平，公司拟提请股东会同意公司在当期盈利且

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及公司现金流可以满足正常经营和持续发展需求的前提条件下进行2026年中

期（2026年半年度或第三季度）利润分配；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在符合上述利润分配前提条件的情

况下，决定公司2026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分红金额上限不超过相应期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进行利润分配的时间节点及次数由董事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具体确定。授权有效期自股东会

审议通过之日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

总表决情况：

同意460,735,4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17%；反对41,574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0%；弃权 42,7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1,856,0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73%；反对 41,57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8%；弃权42,7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9%。

议案以普通决议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聘请2026年度审计机构及支付审计费用的议案》

同意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 2026年度为公司审计，审计费用为 65万元（含

税）。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9,015,5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85%；反对 1,600,674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74%；弃权 203,5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0,136,0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2301%；反对 1,600,
6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702%；弃权203,55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97%。

议案以普通决议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2026年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为710,500万元。

总表决情况：

同意460,275,7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19%；反对374,774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3%；弃权169,2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396,2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663%；反对374,77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676%；弃权 169,2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60%。

议案以普通决议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同意每年给予每位独立董事津贴人民币6万元，独立董事出席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的差旅费以

及按公司章程行使职权的合理费用据实报销。

总表决情况：

同意460,114,8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70%；反对661,784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36%；弃权 43,1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235,3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085%；反对661,7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92%；弃权43,1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3%。

议案以普通决议通过。

8.审议通过《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460,258,2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81%；反对394,884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7%；弃权166,6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378,7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492%；反对394,8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874%；弃权 166,6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35%。

议案以普通决议通过。

9.审议通过《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60,264,5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95%；反对387,984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2%；弃权167,2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385,0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53%；反对387,9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806%；弃权 167,2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41%。

议案以普通决议通过。

（二）累积投票议案

10. 非独立董事选举：

10.0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李增群先生为新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35,484,8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50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9,595,5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999%。

议案以普通决议通过。

10.0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初航正先生为新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35,640,6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53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9,751,3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527%。

议案以普通决议通过。

10.03审议通过《关于选举何艳女士为新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35,642,2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53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9,752,9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543%。

议案以普通决议通过。

10.04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张漫辉先生为新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35,642,2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53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9,752,9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543%。

议案以普通决议通过。

11.独立董事选举：

11.0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张原飞先生为新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35,643,2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536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9,753,9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553%。

议案以普通决议通过。

11.0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桂良军先生为新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35,640,7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53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9,751,4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528%。

议案以普通决议通过。

11.03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张辉玉先生为新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35,645,8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53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9,756,5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578%。

议案以普通决议通过。

以上董事简历详见2026年4月11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www.cninfo.com.
cn网站。深圳证券交易所未对三位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出异议。公司职工代表大会于2026年5月12
日选举赵宝国先生、舒建国先生为公司本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董事赵宝国先生、舒建国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会议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山东睿扬（烟台）律师事务所李春颖、江志珍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山东睿扬（烟台）律师事务所关于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书》。

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2日

附件

赵宝国，男，1978年出生，硕士学位，正高级工程师。历任本公司国内营销事业部副总经理，气体

压缩分公司总经理，烟台百大集团、山东省水产供销公司总经理，顿汉布什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副总

裁，本公司副总裁。现任顿汉布什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本公司董事、总裁。赵宝国先生与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

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规范运作指引》第三章第二节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

情形，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要求，持有本公司股份243,750股。

舒建国，男，1970年出生，工商管理硕士，高级工程师、注册二级建造师。历任烟台冰轮集团有限

公司办公室主任，本公司国内营销事业部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党支部书记，顿汉布什控股有限公司

副总裁，本公司副总裁。现任本公司董事、常务副总裁。舒建国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稽查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规范运作指引》第三章第二节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法律法

规、规定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要求，持有本公司股份146,250股。

证券代码：000811 证券简称：冰轮环境 公告编号：2026-018
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2026年第四次会议于2026年5月12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

议通知已于 2026年 4月 30日以邮件方式发出。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9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人。

会议由董事长李增群先生召集。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一、选举李增群先生为公司新一届董事会董事长。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二、选举产生董事会战略与ESG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具体

名单为：

战略与ESG委员会：李增群（主任）、初航正、张漫辉、赵宝国、舒建国

提名委员会：张辉玉（主任）、张原飞、桂良军、初航正、李增群

审计委员会：桂良军（主任）、张原飞、张辉玉、何艳、张漫辉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张原飞（主任）、桂良军、张辉玉、何艳、张漫辉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新一届管理层的议案》

聘任赵宝国先生为总裁，孙秀欣先生为董事会秘书。

经总裁提名，聘任舒建国先生为执行总裁，葛运江先生、焦玉学先生、张会明先生为副总裁，吴利

利女士为副总裁兼总会计师。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2日

附件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赵宝国先生、舒建国先生简历详见同日刊登的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简

历如下：

葛运江，男，1970年出生，硕士学位，工程师。历任公司海外事业部副总经理，公司海外事业部总

经理、党支部书记，现任本公司副总裁兼海外事业部部长。葛运江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稽查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不得聘任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和公司章程等规

定的任职要求，持有本公司股份146,300股。

焦玉学，男，1968年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工商管理硕士，高级工程师。历任公司科研所设计工程

师，速冻设备分公司技术销售副总经理，公司总经理助理兼投资部部长，现任本公司副总裁。焦玉学

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

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不得聘任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

合法律法规、规定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要求，持有本公司股份159,152股。

吴利利，女，1975年出生，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历任公司财务管理部高级经理，财务负责人兼

财务管理部部长，现任本公司副总裁兼总会计师兼财务管理部部长。吴利利女士在公司股东单位烟

台冰轮投资有限公司任职董事，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不得聘任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

要求，持有本公司股份146,300股。

张会明，男，1974年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历任公司总质量师兼品质保证部部长，公司空

压机分公司总经理，气体压缩设备分公司总经理，气体压缩事业部总经理，营销服务事业本部副本部

长兼能源化工装备事业部部长，现任本公司副总裁。张会明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稽查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不得聘任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的

任职要求，持有本公司股份146,250股。

孙秀欣，男，1971年出生，工商管理硕士，高级经济师。历任本公司证券部副部长、证券事务代表，

财务负责人，现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兼证券部部长。孙秀欣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稽查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不得聘任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的

任职要求，已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持有本公司股份146,250股。

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威龙股份
股票代码：603779
信息披露义务人：浙江斐尼克斯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通讯地址：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柯岩街道绍兴金沙SOHO办公1幢0105-133室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协议转让）
签署日期：二〇二六年五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编写。

二、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
违反其章程及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
露义务人在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
增加或减少其在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和所聘请的专业
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
或者说明。

五、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取得受让方主管国资监管机构的批准、上海证券交易所对本次股份转让的
合规确认、在中登公司办理股份协议转让过户相关手续等。本次权益变动能否最终实施完毕尚存在
一定的不确定性，提醒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目录
第一节 释义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本报告书
威龙股份、上市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斐尼克斯
受让方、齐信数科

爱特云翔

本次交易、本次权益变动

中国证监会
上交所
元、万元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斐尼克斯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山东齐信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爱特云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斐尼克斯拟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26,619,932股股份（占

上市公司总股本的8.02%）转让至齐信数科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注：本报告书中若出现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注册地址

执行事务合伙人
出资额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公司类型
经营期限

经营范围

合伙人构成
通讯地址

通讯方式（联系电话）

浙江斐尼克斯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柯岩街道绍兴金沙SOHO办公1幢0105-133室

殷永鹏
1,000万元

91330105MA8GENHE8J
有限合伙企业

2023-05-23至长期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
询服务）；财务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技
术咨询服务；市场营销策划；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平面设计；广告发布；广告制作；广告设
计、代理；图文设计制作；办公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上海斐尼克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出资90.00%，殷永鹏出资10.00%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柯岩街道绍兴金沙SOHO办公1幢0105-133室
15588817536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斐尼克斯主要人员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殷永鹏
性别
男

职务
执行事务合伙人

国籍
中国

长期居住地
山东寿光

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无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斐尼克斯不存在直接或间接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
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斐尼克斯持有威龙股份26,619,932股股份，持股比例为8.02%。斐尼克斯

取得威龙股份上述股数所出资金中的206,832,658.48元系使用爱特云翔资金，斐尼克斯因此尚欠爱特
云翔206,832,658.48元债务未还。

为妥善解决斐尼克斯与爱特云翔形成的上述债务，斐尼克斯拟将其持有的威龙股份 26,619,932
股股份转让至爱特云翔，转让价款198,318,493.40元，抵顶爱特云翔对斐尼克斯享有的198,318,493.40
元债权。齐信数科作为爱特云翔的全资子公司，由爱特云翔指定其受让斐尼克斯持有的上市公司股
权，以解决上述债务问题。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加或继续减少上市公司股份或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
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再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

人没有未来12个月内增加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如果未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
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斐尼克斯持有威龙股份26,619,932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8.02%。本次

权益变动后，斐尼克斯将不再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二、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根据《股份转让协议》，斐尼克斯拟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26,619,932股股份

转让至齐信数科，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斐尼克斯
齐信数科

合计

本次权益变动前
持股数量（股）
26,619,932

-
26,619,932

持股比例
8.02%

-
8.02%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
26,619,932
26,619,932

持股比例
-

8.02%
8.02%

注：持股比例=持股数量/上市公司总股本
三、本次权益变动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
2026年5月12日，斐尼克斯与齐信数科、爱特云翔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协议具体内容如下：
甲方：浙江斐尼克斯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山东齐信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丙方：山东爱特云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鉴于：
1、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于2007年12月17日依法设立，注册资本33,

208.2754万人民币，甲方持有目标公司股票数额为26,619,932股，持股比例8.02%。
2、甲方取得目标公司上述股票数额所用资金中206,832,658.48元系使用丙方资金，丙方对甲方享

有206,832,658.48元债权。
3、甲方拟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上述26,619,932股股票全部转让至丙方，以抵顶其所欠丙方款项。
4、乙方系丙方的全资子公司，丙方指定乙方受让甲方持有目标公司的股票以解决甲方、丙方的债

务问题。
基于上述前提，各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经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以资遵守：
1、标的股份
（1）甲方根据丙方指示，依照本协议规定的条件和方式向乙方转让其持有的目标公司26,619,932

股股份以及该等股份所对应的全部股东权利与权益（以下简称“标的股份”）。
（2）本协议项下各方确认并同意，自本协议签订并生效且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股

份过户确认文件后，乙方享有股东权利。
2、转让价款
（1）参照中航证券有限公司于2026年5月7日出具的《估值报告》，甲、乙、丙三方一致同意标的股

份每股转让价格为7.45元，标的股份转让总价款为198,318,493.40元；
（2）甲方、丙方确认，上述转让总价款抵顶丙方对甲方享有的198,318,493.40元债权，乙方、丙方无

需向甲方支付转让价款。
3、甲方陈述与保证
（1）甲方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协助办理本协议项下标的股份过户至乙方名下的全部手续。甲

方保证在办理标的股份过户登记时，标的股份没有设置任何质押权或其他担保责任，亦未被有权机关
施以查封、冻结、限制转让等强制措施。否则，甲方承担由此而引起的所有经济和法律责任。

（2）甲方及其关联方、高级管理人员均不会就本次标的股份转让所产生而由其知悉的、尚未公开
的可能影响证券市场价格的重大信息，通过其自身或者第三人进行任何形式的内幕交易。

4、乙方、丙方陈述与保证
（1）乙方、丙方均系具有完全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的企业法人，其签署本次标的股份转

让所需的文件以及完成本次标的股份转让均已获得现阶段所需的公司内部有权决策机构充分必要的
授权。

（2）乙方及其关联方、高级管理人员均不会就本次标的股份转让所产生而由其知悉的、尚未公开
的可能影响证券市场价格的重大信息，通过其自身或者第三人进行任何形式的内幕交易。

（3）因乙方系根据丙方指定而受让标的股份，乙方、丙方之间就本次标的股份转让而产生的账务
问题，双方另行协商处理。

5、保密
（1）除非本协议另有约定，各方应尽最大努力，对其因履行本协议而取得的所有有关对方的各种

形式的信息、资料及/或文件内容等保密，包括本协议的任何内容及各方可能有的其他合作事项等。
任何一方应限制其雇员、代理人等仅在为履行本协议义务所必需时方可获得上述信息。

（2）各方应责成其各自工作人员及相关人员遵守本条所规定的保密义务。
（3）本协议无论因何等原因终止，本条规定均继续保持其原有效力。
6、税收和费用
对于法律、行政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本次出资及相关权益转让所发生的税收及/或费用

由各方各自承担。

7、违约责任

（1）如发生以下任何一事件则构成该方在本协议项下之违约：

1）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任何条款；

2）任何一方违反其在本协议中作出的任何陈述、保证或承诺，或任何一方在本协议中作出的任何

陈述、保证或承诺被认定为不真实、不正确或有误导成分；

（2）如任何一方违约，经对方书面要求改正，违约方拒绝或在规定的时间内未予改正的，则守约方
有权解除本协议，并且有权要求违约方赔偿全部损失。

8、争议的解决方式
（1）与本协议的有效性、履行、违约及解除等有关的争议，甲、乙、丙三方应友好协商解决。
（2）如果协商不能解决争议的，则任何一方可向丙方住所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9、法律效力
（1）本协议壹式肆份，甲、乙、丙三方各执壹份，目标公司留存壹份。本协议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

者授权代理人签字盖章后成立，并于下列条件满足时生效：
1）甲方、乙方、丙方已就本次标的股份转让履行了相应内部审批程序；
2）本次标的股份转让获得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2）本协议未尽事项，可以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和协议附件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3）本协议是协议各方实质性权利义务的约定。甲乙双方应互相配合并积极推动本次标的股份

转让，确保本次转让能够尽快取得主管部门的同意或批准，顺利实施。在不触及本次转让的实质性条
款（包括但不限于标的股份转让数量、价格、转让价款支付方式）的前提下，可根据监管部门要求对本
协议进行补充和修订。非因双方任何一方原因导致本次转让终止的，双方互不承担违约、缔约过失或
损失赔偿责任。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上市公司股份是否存在权利限制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因斐尼克斯与爱特云翔之间的存续债务问题，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上市公

司26,619,932股股份存在司法冻结及质押情况。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前，该等股份将解除司法冻结及
质押。

在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前，该等股份将解除司法冻结。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上述情况外，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被质押、冻结或

司法强制执行等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况及其他特殊安排。
五、本次收购已履行和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一）已履行的相关程序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就本次权益变动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
（二）尚需履行的相关程序
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履行的主要相关程序如下：
1、受让方取得主管国资监管机构的批准；
2、上交所对本次股份转让的合规确认；
3、在中登公司办理股份协议转让过户相关手续。
4、其他必要的程序（如需）。
相关审批程序能否通过及通过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本次交易事项能否最终实施完成尚存在不

确定性，上市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分析、谨
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除本报告披露的交易外，在本次权益变动事实发生之日起前6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买

卖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为避免对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

信息，亦不存在中国证监会或者深交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最新营业执照加盖公章复印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四）《股权转让协议》；
（五）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要求报送的其他备查文件。
二、备查地点
本报告书、附表和备查文件置于上市公司办公地，供投资者查阅。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执行事务合伙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浙江斐尼克斯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6年5月12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浙江斐尼克斯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6年5月12 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股票简称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东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对境
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持股

5%以上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的股份变
动的数量及变动比例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持
续关联交易

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威龙股份

浙江斐尼克斯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增加 □ 减少R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是 □ 否R

是 □
否 R

回答“是”，请注明公司家数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R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股票种类：普通股
持股数量：26,619,932股

持股比例：8.02%
变动种类：普通股

变动数量：26,619,932股
变动比例：8.02%

是 □ 否R

上市公司所在地

股票代码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有无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拥有境
内、外两个以上上市公司的

控制权

山东省烟台市

603779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柯岩街道
绍兴金沙 SOHO办公 1幢 0105-

133室

有 □ 无R

是 □ 否R

是 □
否 R

回答“是”，请注明公司家数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同
业竞争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
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6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

司股票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未解除公司为其负
债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获得批

准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R

是 □ 否R

是 □ 否R

是 □ 否 □ 不适用R

是 □ 否 □ 不适用 R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是 □ 否 □ 不适用R

是 □ 否 □ 不适用R

信息披露义务人：浙江斐尼克斯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6年 5月12日

证券代码：603779 证券简称：威龙股份 公告编号：2026-023
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筹划控制权变更事项的进展暨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星河息壤（浙江）数智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星河息壤”）正在筹划公司股份协议转让事宜，该事项可能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现相关
事项已明确,本公司的相关证券停复牌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603779

证券简称
威龙股份

停复牌类型
A股 复牌

停牌起始日 停牌期间 停牌终止日
2026/5/12

复牌日
2026/5/13

一、股票停牌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星河息壤正在筹划公司股份协议转让事宜，该事项可能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代码：603779，证券简称：威龙股份）自2026年5月6日
（星期三）开市起停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5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控制权变更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26-
021）。

停牌期间，相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交易的各项工作，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
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2026年5月8日（星期五）开市
起继续停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5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
体披露的《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控制权变更事项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
022）。

二、进展情况及复牌安排
2026年5月12日，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星河息壤

（浙江）数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河息壤”）与山东爱特云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特
云翔”）、山东齐信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齐信数科”）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爱特云翔指定全资
子公司齐信数科以每股转让价格7.45元，标的股份转让总价款373,660,724.90元受让星河息壤持有上
市公司股份50,155,802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80.16%，占公司总股本的15.10%），以抵顶爱特云翔对
星河息壤享有的 373,660,724.90元债权，爱特云翔、齐信数科无需向星河息壤支付转让价款。同日，公
司持股5%以上股东浙江斐尼克斯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斐尼克斯”）与爱特云翔、
齐信数科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爱特云翔指定全资子公司齐信数科以每股转让价格7.45元，标的股份
转让总价款 198,318,493.40元受让斐尼克斯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26,619,932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
100%，占公司总股本的8.02%），以抵顶爱特云翔对斐尼克斯享有的198,318,493.40元债权，爱特云翔、
齐信数科无需向斐尼克斯支付转让价款。

上述股份完成协议转让后，星河息壤持有公司股份12,416,07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74%；斐尼克
斯不再持有公司股份；齐信数科持有公司股份76,775,73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3.12%。本次协议转让
将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公司控股股东由星河息壤变更为齐信数科，实际控制人
由闫鹏飞变更为淄博市财政局。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威龙葡萄
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以及5%以上股东分别协议转让股份暨控制权变更的公告》（公告
编号为2026-024）

为了维护全体投资者利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4号—停复牌》等相关规定，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5月13
日（星期三）开市起复牌。

三、风险提示
上述控制权变更事项尚需取得主管国资监管机构的批准、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合规性确认意

见，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本次交易事项能否最终实施完
成及实施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的
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分析、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3日


